
包头师范学院教务处
教务(2025) 35 号

教务处关于开展慕课学分认定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根据学生在中国大学MOOC平台上学习课程并获得证书,学校将以

选修相关课程给予成绩和学分的认定的相关要求，现开展慕课学分

认定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认定原则

依据《包头师范学院课程替换与学分认定管理办法》开展学

分认定工作，实行学生自主申请，成绩录入方式为二分制（“合

格”或“不合格”）。

二、认定范围

2025 年 6 月 20 日期间获得慕课（MOOC）课程认证证书的学

生。

三、认定程序及时间

1.学生自主申请、提交成绩凭证（即日起至 6 月 21 日）。

学生将申请表（附件 1）、慕课课程成绩凭证（纸质或电子版）、

诚信责任书（附件 2），提交到所在学院。

2.学院审核成绩真实性，留存学生成绩证明。

3.学院提交审核认定材料至教务处（6 月 20 日至 22 日）。



学院将审核通过的慕课成绩凭证（复印件）、申请表（复印件）、

诚信责任书（复印件）一次性提交至教务处 201 办公室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1.请各学院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，对学生材料的真实性进行

严格审核，如发现学生有弄虚作假，按照《包头师范学院学生考

试违规认定办法》进行处理。

2.在中国大学MOOC平台上学习课程认定学分最高5学分。

附件：1．包头师范学院慕课课程学分认定申请表

2．诚信承诺责任书

教务处

2025 年 6 月 8 日


